
附件 1

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民罚字〔2025〕2 号

名称：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丁坑村农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4011730460871XK

法定代表人：赵东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育新路 4号二楼

本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对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丁坑

村农业协会连续三次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

查案立案调查。经调查，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丁坑村农业协

会未按规定提交 2016年至 2023年年度报告和连续三次拒不

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以上事实有“广

州市从化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显示该单位未提交

2016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的截图、执法人员三次现场检查

材料片、《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关于对连续两年未参加年度

报告的社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通知》、《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

关于对连续两年未参加年度报告的社会组织开展再次监督

检查通知》、《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关于对“僵尸型”社会组织

开展监督检查的通知》等证据证实。上述行为违反了《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社会团体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

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的规定。

本单位于 2025年 3月 17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

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

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的

要求听证权利，对此，你单位未作陈述、申辩，且未提出听

证申请。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

查的；”的规定 ，按照《广东省民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适用规则》第十七条第（五）项，你单位属于从重档次。

本单位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撤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地址：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

23号，电话：020- 62161990）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广州市番禺

区石浦大道北 33号）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

2025年 4月 24日


